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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政策
與法規說明

環境部
大氣環境司

民國114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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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室內空品推動情形及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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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民國100年11月23日經奉總統公布，自公布後1年施行

（101年11月23日）。

•繼韓國（85年）之後為全世界第二個立專法管理的國家。

•已訂定發布配套法規命令及公告第一批、第二批適用對象。

•管制對象：各類型的建築物室內空間及交通運輸所屬車站大廳空間。

立專法管理室內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管理

戶外

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由室外擴展至室內
---具里程碑的劃時代意義

母法第3條：
室內指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
空間，及大眾運輸工
具之搭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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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令（規則、文件、指引）名稱 依據法源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母法（法律）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 全部 100.11.23

子法
（法規命令）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母法第23條 全部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母法第07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19→9) 母法第09條 專責人員
101.11.23
105.08.11修正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20→18) 母法第10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110.07.01修正
111.06.24修正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母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6.01.11

行政規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母法第04條 各類場所 110.07.02

⚫ 1母法、7子法、1行政規則

⚫ 5文件 ✓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 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範例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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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美術館、金融機構、電影院、視
聽歌唱業、表演廳、健身場所
（16類型）

公告第一批

正式實施

公告第二批

公布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社福機構、政
府機關辦公場所、鐵路、民用航空站、大
眾捷運系統、展覽室、百貨量販商場
（10類型）

106.01.11

103.01.23

101.11.23

100.11.23

整併一、二批
預公告第三批

109.12.11

計納管16類，1,600餘家
（8成以上為大型場所）

暫停第三批公告，改
採申請自主管理標章

110.04.13

中小型場所（約2,200多家次）

幼兒園200人、產後護理20床以上

托嬰中心收托35人以上

第一、二批類型擴增對象（地區型醫院、護理之家、

1,000-2,000 m2健身房）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
管理標章

110.07.02

6

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推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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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採正面表列公告
•共計10種場所類型
•全臺共434家列管場所

•第二批採定義型非正面表列公告，
共計16種場所類型
•全臺共1,212家場所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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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超過1,600家公私場所
管制室內空品

（六都占74%）

各縣市（第一批、第二批）公告場所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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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CO CO2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標準值
9 

ppm
（8小時值）

1,000 ppm
（8小時值）

0.08 ppm
（1小時值）

0.56
ppm

（1小時值）

1,500 
CFU/m3

（最高值）

1,500
CFU/m3

（最高值）

75
μg/m3

（24小時值）

35
μg/m3

（24小時值）

0.06

ppm
（8小時值）

大專院校 ◎ ◎ ⚪ ⚪

圖書館 ◎ ◎ ⚪ ⚪

博物館、美術館 ◎ ◎ ⚪ ⚪

醫療機關 ◎ ◎ ⚪ ⚪

社會福利機構 ⚪ ◎ ◎ ⚪ ⚪

政府機關 ◎ ◎ ⚪

鐵路車站 ⚪ ◎ ◎ ⚪

航空站 ◎ ◎ ⚪ ⚪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 ◎ ◎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 ◎ ⚪

表演廳 ◎ ◎ ⚪ ⚪

展覽室 ◎ ◎ ⚪

電影院 ⚪ ◎ ◎ ⚪ ⚪

視聽歌唱業場所 ⚪ ◎ ◎ ⚪

商場 ⚪ ◎ ◎ ⚪

運動健身場所 ◎ ◎ ⚪ ⚪

⚫ 以通風指標 (CO2)+致癌風險指標 (HCHO)+場址污染源特性指標，進行管制項目訂定。

各類別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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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後，比較管制前、後第一、二批公私場所稽查合格率變化，顯示二氧化碳 (CO2)、

甲醛 (HCHO) 及細菌 (Bacterial) 等主要室內污染物之公告管制後合格率較管制前提升。

全臺公告場所稽查管制現況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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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縣市環保局106年針對幼兒園、餐飲店，107年度針對親子館、托嬰中心，

108年度針對未列管民營健身中心、托嬰中心、公辦民營及公辦民營之地下停車

場，109、110及111年度針對幼兒園等非公告場所進行現場巡查，環境部亦篩

選適合對象進行專家輔導，給予適切改善建議，持續鼓勵取得標章。

輔導名
單篩選

實地輔
導訪視

提供改
善建議

非公告列管場所調查及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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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製作分眾宣傳懶人包、圖卡及四格漫畫，特別針對敏感族群場所（如學童、教
師）加強室內空品政策宣導

•拍攝3分鐘室內空品及自主標章宣導影片，加強一般民眾宣導

室內空品政策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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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第一批及第二批「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第1批公告場所 (103/01/23) 第2批公告場所 (106/01/11)

列管方式

正面表列 定義型

公告場所之場所編號、名稱、
地址、郵遞區號、類別

公告管制室內場所類型：指公私場所應受本法管制之室內空間範
圍，以公私場所各建築物之室內空間

管制情形 10類型、434處 16類型、1,212處

解除列管情形 公私場所因停、歇業等適法性消失

考量不同批次場所公告列管方式之差異，

檢討整併一、二批公告場所

解列情形探討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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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批公告場所之退場機制

第一批公告場所倘僅場所資訊變更，惟仍可
判斷原管制主體具有同一性者，應持續納管

112/03/10
函釋

A學校 A遭B學校併校
得以辨認A、B主體

應持續納管

A量販店 A量販店搬家
得以辨認A場所主體

應持續納管

第
一
批
公
告
場
所

註：第一批公告場所倘因場所停業或解散等情事，致主體不存在，即非屬本法之管制對象。

範例

範例

現行管制作法遭遇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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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4

專責人員負責事項

權利義務

負責事項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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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報定檢結果

✓ 定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
檢測採樣之日起45日內
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計畫以網路傳輸方式
申報

一、設置專責人員

✓ 參訓並考試及格以取得
專責人員合格證照

✓ 專責人員發文地方環保
局申請設置並核備

四、辦理定期檢測

✓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
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測定

✓ 每2年實施定期檢測室
內空氣污染物濃度至少
1次

三、進行巡查檢驗

✓ 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
2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 巡查檢驗應於營業及辦
公時段至少量測二氧化
碳

二、訂定維護管理計畫書

✓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計畫並據以執行

✓ 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室內空
氣品質時，應立即檢討修正

五、公布定檢結果

✓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
應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45
日內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
公布（至少1處）

公告列管
場所

15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列管場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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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9條：公告場所應設置專責人員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 被公告後1年內設置專責人員（該員應受雇於公告場所）

✓ 共同設置專責人員條件（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

⚫ 同建築物並使用相同空調

⚫ 同縣市內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相同

✓ 專責人員工作：訂定、執行及檢討修正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 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理維護

➢ 環訓所委託辦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專責人員培訓課程（共19小時，費用約5,100元）

➢ 專責人員訓練單位:於北、中、南三區分別委託3家、2家、3家訓練機構開辦專責人員訓

練班，以便利民眾參訓

16

上課 考試 取得證書
19小時 學科+術科 通過考試

一、設置專責人員（取得資格）（母法第9條）



1717
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書應妥善保存，以供備查。

基本資料

維護管理措施

檢驗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項目 主要填寫內容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

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

公告場所名稱、義務人、專責人員、樓地板
面積、建築物特性、特定活動及換氣系統基
本資料

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冷卻水塔、外氣系統
維護管理

二、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母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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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 定期檢測（定檢）

量測方式 直讀式儀器 公告檢測方法

檢測時機 自主管理 法規要求

量測時間 較短 較長

嚴謹程度 相對 絕對

採樣點數目 較多（<2,000 m2 5點） 較少（<5,000 m2 1點）

量測時機

1.定檢前兩個月內完成巡檢（檢驗測定管理
辦法第4條）

2.建議每半年量測1次

每2年量測1次
獲優良級標章則每3年測量1次

CO2現場巡檢作業 定檢作業

三、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巡、定檢）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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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方法之定期檢測每2年1次；取得優良級標章者，每3年檢測1次。

➢ 即時測量方法（直讀式儀器）可移動檢測，及取得污染物濃度變化趨勢，更利於判定室內污染

來源及改善。

➢ 目前法規僅要求進行二氧化碳巡查檢測， 一般簡易式量測儀器原理僅供參考。

項目 CO2 CO O3 TVOC HCHO PM10 PM2.5

原理方法
紅外
線法

電化學 電化學
光離子
化法

DNPH+電化學
雙光束
雷射

取樣方式 擴散式 擴散式 抽引式 抽引式

反應時間 ＜60秒 ＜45秒 ＜150秒 <10秒 600 S ＜120秒

顯示螢幕
進氣口

操作面板

氣體輸送線路

排氣口
內鍵馬達

非分散式紅外線法 (NDIR) 之二氧化碳巡檢式檢測儀器

檢測儀器進行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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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

時間

⚫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之頻率，應每2年至少1次。
⚫ 公告場所除初次定期檢測外之各期檢測實施時間，自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

時起算。
⚫ 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者，每3年檢測1次。

檢測頻率

⚫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依其場所
公告類別所列者辦理。

⚫ 同一採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
⚫ 公告場所實施定期檢測，不符合本法第7條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應委

託檢驗測定機構就不符合標準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複測，並納入維護管
理計畫。

檢測項目及相關規定

四、定期檢測採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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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樣點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依

濃度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之。

其他檢測項目細菌及真菌項目

✓ 每一場所採樣點應至少2個。

✓ 樓地板面積超過2,000 m2的單一無隔
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採樣點數目。

✓ 採樣點以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
長痕跡位置列為優先，且採樣點平均
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

四、定期檢測採樣規定—採樣點數量

室內樓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面積每增加1,000 m2 累進增加1點

室內樓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面積≦5,000 m2 至少1點

5,000 m2<面積≦15,000 m2 至少2點

15,000 m2<面積≦30,000 m2 至少3點

面積>30,000 m2 至少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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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檢測採樣之日起45日內，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申報

取得標章者，可張貼標章取代公布定期檢測結果

五、定期檢測結果公布及申報
一、紙張或公告物之大小：A3橫式（寬297 mm，長420 mm）。
二、公告內容包含並區分6個必要的資訊欄位：

「主標題」、「項目標題」、「項目內容」、「檢驗測定結果」、「採
樣點編號」、「採樣點之數值」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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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2%

69% 80%

113.09.30111.06.30

上一次定期檢測時間

提前檢測（完成申報，時間重新起算） 113.07.01

下一次檢測時間

後3個月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10、18條

⚫ 修正重點

1. 實施定期檢測合理緩衝期，除第一次定期檢測以外之各期檢測時間，

得提前或延後3個月內辦理。（修正條文第10條第2項）

2. 自行增加一次以上之定期檢測，凡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且提供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者，其下一次檢測實施時間，自最近一

次定期檢測完成日起算。（修正條文第10條第3項）

3. 公告場所於測定期間暫停營業者，應於復業後3個月內完成室內空氣

品質定期檢測。（修正條文第10條第5項）

自前一次檢測起算，可提
前完成，並緩衝後3個月

111年6月24日修正發布其他配合事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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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品檢測採樣點位相關作業—補充說明 (1/2)

為保障公告場所進出入公眾健康，特規定應於營業或辦公時段進行採樣，另為確保定期檢驗數據之代表性，避

免規避情事發生，爰規定公告場所實施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同日進行。

一.依據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

二.第3項「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

日進行。受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

三.第4項「定期檢測之採樣點總數超過2個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不同日期進行，但仍應符合前二項

規定」。

四.第5項「公告場所實施第1項定期檢測，不符合本法第7條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

就不符合標準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複測，並納入維護管理計畫」。

舉例：OO學校 110.07.02 am10:00  採樣點1110.07.01 am10:00  採樣點1

CO 2 (8 hrs) 、甲醛 (1 hrs)、細菌點1點2 (3 mins)
PM10 (24 hrs)

PM10 (24 hrs)

110.07.02  採樣點2

提醒：每一場所細菌採樣應於場所營業時間結束前2個小時內完成採樣

其他配合事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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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細

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於採樣前應先進行現場觀察，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長痕

跡，列為優先採樣之位置，並得增加採樣點；規劃採樣點應分布於各棟、各樓層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

樓地板上，且每一場所採樣點應至少2個」。

二.第2項「前項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目，依場所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

1,000平方公尺（含未滿），累進採樣點一個。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2,000平方公尺之單一無隔間室

內空間者，得減半計算採樣點」。

舉例：

1. OO學校管制面積：550平方公尺（未滿1千平方公尺），其細菌採樣點至少：2個

2. 以下說明，不合格複測狀況：

OO學校管制面積：550平方公尺，定檢結果細菌其中1點不合格，針對不合格項目—細菌，複測採樣

點仍應至少：2個

室內空品檢測採樣點位相關作業—補充說明 (2/2)

其他配合事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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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訂定、檢討、修正及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計畫。

二. 監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設備或措施之正常運作，並向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提供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及管理之建議。

三.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監督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驗測定之進行，並作成

紀錄存查。

四.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公布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自動監測結果。

五. 其他有關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相關事宜。

協助場所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自主管理及維護室內空氣品質

專責人員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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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品問題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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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物

室 外 環 境

空調系統

過濾

室外空氣

排氣 污染物逸散

室外氣體 建築材料室內人員

事務機器與用品清潔維護及有

機物使用

⚫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

➢ 解決方法：瞭解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及其污染途徑，
有效改善及維護室內環境空氣品質

室內空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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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設施、裝飾物品過多致使空間擁塞不堪

主要原因：(1)場所內人數過多（成人 (70 kg) 處於日常活動狀態時，每分鐘呼出約1升二氧化碳）；(2)空間狹

小、天花板淨高低 (≦4 m)、氣積容量不足；(3)空間過度隔間或設施、器材眾多等而過於擁塞；(4)空間通風設

計不良或未引入新鮮外氣；(5)通風換氣率不足（一般每小時至少應有6-8次以上）

CO2 (≧1,000 ppm) 濃度偏高



3030無外氣引入之內循環空調系統



3131僅採送風盤管單元 (Fan Coil Unit, FCU) 內循換空調系統之閱覽室

FCU系統

CO2：3,262ppm



3232CO2：1,081.4  ppm
CO2（複測）：
1,081.4  ppm



3333

主要原因：(1)影印機或雷射印表機等事務性機具的不當使用；(2)臭氧空氣清淨機的使

用；(3)靜電、負離子或紫外光燈空氣清淨機的不當使用；以及(4)來自室外的干擾。

影印機或臭氧機等事務性機具之不當使用

O3 (≧0.06 ppm) 濃度



34室內裝修建材使用不當、裝修過量或室內作業 34

主要原因：(1)室內裝修建材與膠結劑使用不當或裝修過度；(2)木製建材、版材與木
製廚櫃等使用不當；(3)教學教具等器材使用不當；(4)民生（地墊、芳香劑等）或清
潔用品使用不當；(5)室內美勞、家政、塗裝作業不當。

HCHO (≧0.08 ppm) 與TVOC (≧0.56 ppm)
濃度偏高或超標



3535
綠建材標章之評定基準

校園空品問題如何處理—綠建材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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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之貯水池內藻類孳生情形

主要原因：(1)冷卻水塔之貯水池內藻類孳生情形；(2)大量使用木質傢俱或紡織品，應注

意細菌與真菌滋生(3)室內的人員密度越高，採集到的空氣中的細菌濃度亦也顯著上升

細菌 (≧1,500 CFU/m3) 濃度超標



3737室內潮濕、漏水現象以及戶外花圃衍生的真菌與過敏問題

主要原因：(1)牆壁、屋頂、窗台或梯腳板漏水；(2)矽酸鈣天花板內部管線或FCU漏

水造成天花板鼓脹與菌斑叢生；以及(3)來自室外（如：花圃等）的干擾。

真菌 (≧1,000 CFU/m3) 濃度偏高或超標



3838
室內燃燒或車輛廢氣衍生的粒狀物與CO現象

主要原因：(1)室內燃燒行為（如：烹飪、取暖、燒香、點蠟燭等）；(2)抽菸及二手

菸；(3)建材破碎或裁切等裝修過程；(4)地下室停車場廢氣；以及(5)來自室外（如：大

馬路、鐵路旁或營建工地等）的干擾。

PM2.5 (≧35 μg/m3)、PM10 (≧75 μg/m3)、
CO (≧9 ppm) 濃度偏高或超標



39
公告場所周邊（10m以內）是否具有潛在室外污染源

化糞池

化糞池

化糞池

空調箱外氣引入口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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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品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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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Q改善方
案以及解決

對策

落實推動IAQ
自主維護管理

作業

IAQ改善的基
本策略與正確

觀念
良好的建築空
間格局與平面

規劃

裝修參照綠建
材與綠建築的

標準

空氣品質淨化
設備之規劃與

設置

高效能空調系
統與管線布置

型態
適度外氣自然
或強制引入的

設計

定期進行空調
系統管線清潔

作業

室內空品改善方案與解決對策關聯

http://3-8.ppt/
http://3-1.ppt/
http://3-2.ppt/
http://3-3.ppt/
http://3-6.ppt/
http://3-4.ppt/
http://3-5.ppt/
http://3-7.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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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治理上的優先順序

◆免疫建築 (IB) 或建康建築 (HB) 的四大要素：源頭減量（控制源頭）→通風換氣（整體強化或改善措施）→

空氣淨化設備（局部強化或改善措施）→植物淨化（局部強化或改善措施）→良好的日常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之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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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水性油漆
控制源頭：完全消除污染物源頭，例：
在被投訴的範圍禁止吸菸、拆除鬆脆的
物料、棄置真菌滋生污染的天花板。

用低污染排放或危害性較低的物料作為
代替，例：用水溶性油漆取代有機溶劑
型油漆，改用化學強度較低的清潔劑。

將污染源或污染物的傳播通道隔離，例：
確保毗鄰停車場和卸貨區內的辦公室保
持在正壓。

改變污染源位置，遠離有人使用的地方，
例：把影印機重新放置，使其遠離一般
工作範圍。

影印機獨立空間設置

室內禁止吸菸

源頭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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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過度裝修、過多傢俱、室內設計以簡潔大方為上

⚫選擇低污染之傢俱、塗料、水性漆、植物漆

⚫預先計算甲醛及VOC釋放量

⚫裝修前事先購買材料。先放在戶外或陽台讓污染物逸散

⚫動工時加強通風Flush-Out，使污染得以大量逸散

⚫裝潢完畢後加強通風後再入住。入住後加強通風至沒有味道為止

裝潢設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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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築或新裝修工程在設計

階段，除了考量節能、省水、

採光等綠建築環保要求外，

亦應考量降低室內污染

⚫ 避免使用含石綿建材、避免

室內花崗岩石材（釋放氡）

美觀

經濟 環保

健康

功能

建築裝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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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標章
1. 綠材料概念於1988年第一屆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首次提出。
2. 1992年國際學術界為綠建材下定義：

在原料採取、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以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
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材料，稱為綠建材。

低逸散健康 Healthy                                                         再生 Recycling

生態 Ecological 高性能 High-Performance
生態綠建材

即在建材生命週期中，屬低加工低
耗能，易於天然分解，符合產業生
態，或無虞匱乏危機之材料。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

即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危害的建材。
即為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低
生理危害特性之建築材料。

高性能綠建材

高性能防音綠建材即是能有效防止
噪音的建材。

高透水性綠建材為達到一定滲透力
之建材或其整體構造達一定透水率
之建材。

再生綠建材

是利用回收之材料經由再製過程，
所製成之最終建材產品，且符合
廢棄物減量 (Reduce)
再利用 (Reuse)
再循環 (Recycle)

建築裝潢選擇綠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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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追求節能減碳的趨勢下，可優先考慮以自然通風為主，機械通
風為輔

⚫在臺灣，一年之中通常有數個月可利用自然通風（周伯丞，2000），
這些時機主要分布於春、秋兩季，夏季因外部氣溫較高，自然通風的
時機要更審慎考慮，必要時需輔以機械式空調系統進行通風換氣

裝設導風板提升換氣率

加強通風換氣—自然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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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場所使用的空調系統（分離式、窗型、箱型冷氣機、中央
空調）僅室內循環，污染物易累積於室內而造成空氣品質不好。

⚫除搭配自然通風，可加裝機械通風（如抽風扇、排放扇）引進
室外新鮮空氣置換室內污染空氣，可有效降低室內污染物濃度。

加強通風換氣—機械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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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路徑的重要

⚫所謂通風路徑，一般來說，如圖所示可簡單分成單側開窗、相鄰側開窗、相對側
開窗及多側開窗方式。

⚫前兩者 (a、b) 較難使新鮮外氣進入室內遠端而排除遠端的污染物；後兩者 (c、d)
可以使氣流以近似活塞流的方式將室內髒空氣推擠出去，而有較佳的空氣置效率。

(a) 單側通風 (b) 相鄰側通風 (c) 相對側通風 (d) 多側通風

不同類型之通風路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

良好的建築空間格局與平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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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深度的通風有效距離

⚫室內深度通風路徑相關，通風路徑越佳，其室內深度越深。

⚫若為 (a) 單側或 (b) 相鄰側通風路徑開窗之空間，建議室內空間深度設計，在
2.5倍室內淨高以內較佳，若為 (c) 相對側或 (d) 多側通風路徑開窗之空間，室
內室間深度設計在5倍室內淨高之內較佳。

室內深度之通風有效距離（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

良好的建築空間格局與平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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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調箱

各層空調箱

風管機

風管機並用外氣風管

誘導機並用外氣風管

輻射機並用外氣風管

箱型冷氣機

分離式冷氣機

窗型冷氣機

單風管

雙風管

單風管

雙風管

空

調

方

式

中央系統

個別系統

全氣式-空調箱
(AHU)

全水式-風管機
(FCU)

氣水並用式

高效能空調系統與管線布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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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回風口濾網積塵

空調風管清潔的重要性

1. 確保室內空氣品質
2. 定期清洗風管可延長空調系統的壽命
3. 減少灰塵、節省能源和金錢

乾淨的回風口

風管清潔效益

1. 降低粉塵污染
2. 減少微生物孳生
3. 改善空氣中的霉味
4. 降低交叉感染風險
5. 捍衛人員的健康
6. 提升空調設備效能
7. 節省耗電
8.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

風管清潔方式

1. 深入風管內部及空調箱清除粉塵
及生物性污染物。

2. 清洗完成後於風管內部及空調箱
內部塗抹抗菌劑。

3. 裝設空氣防塵蟎抗菌過濾網，攔
阻有害物質。

空調風管清潔



5353
資料來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室內環境品質研究中心 曾昭衡教授

室內空氣
污染物

二氧化碳
CO2

(ppm)

一氧化碳
CO

(ppm)

甲醛
HCHO
(ppm)

總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TVOC
(ppm)

細菌
Bacteria
(CFU/m3)

真菌
Fungi

(CFU/m3)

懸浮微粒
PM10

(μg/m3)

懸浮微粒
PM2.5

(μg/m3)

臭氧
O3

(ppm)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方式（改善項目√）

移除、修改
污染源

√ √ √ √ √ √

行為管制 √ √ √ √ √ √ √ √

植栽 √ √ √ √ √

綠色採購 √ √

自然通風 √ √ √ √ √

強制通風 √ √ √ √ √ √

風管清潔 √ √

溫濕度調控 √ √ √ √

室內空氣污染物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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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改善措施往往需逐年編列預算方能逐步進行改善，時程上較為冗長且所費不貲；換言之，

在進行長期改善之前，場址仍應有短期的日常維護管理措施或機制以持續地進行改善。

⚫ 室內可透過一天一到兩個時段，如：早上上課前半小時、中午休息時段的半小時或下課後的晚

上時段等，適時地短暫開窗以進行外氣之引入並透過自然對流等作用將積蓄在室內的CO2有機

會加以排除。此即不要讓前一天所累積的污染物，成為您今日上課時身體負擔的觀念。

◆行政管理措施

改善前 改善後

CO2濃度偏高或超標之改善措施



5555引入外氣直接進入落地型空調箱之改善案例

◆技術改善措施

⚫ 簡易且節省經費的改善方式：於牆面開口或窗戶上裝設靜音型的風扇設施以適量引入外氣，或

引入外氣進入落地型空調箱等作法。

⚫ 節能減碳之改善方式：在既有空調系統前端加設「預冷空調箱 (PAH)」、「全熱交換系統

(HRV)」或「HRV+PAH系統」等方式以引入新鮮外氣來進行改善。

⚫ 正統之改善方式：若預算與經費允許時，重新改設置全氣式中央空調系統 (AHU) 的方式，方是

解決無外氣的最好與最可行途徑。



5656槽台式
對照綠牆淨化教室內空氣污染物及溫度變化趨勢圖

懸垂式

◆環保清新空氣牆
⚫ 懸垂式綠牆含植栽槽、自動滴灌系統。

⚫ 俟懸垂式綠牆植栽生長茂密，再比較二者間之淨化空氣效果。

⚫ 初步測試結果，PM2.5平均可降低10%、PM10降低70%、O3降低60%，溫度降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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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淨化

相關內容公布於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內空氣品質淨化區頁面
https://air.moenv.gov.tw/EnvTopics/AirQuality_11.aspx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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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法
利用炭包吸附也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炭包只是對甲醛進行吸

附，不是分解，而且吸附量非常有限，隨著環境溫度升高，被

吸附的甲醛還會再次釋放回空氣中。

◆空氣淨化器
買到好的產品可以有效去除空氣

甲醛，但甲醛釋放是一個長時間

的過程，如果單純用空氣淨化器

除甲醛需要長時間開啟。要嚴格

按照提示更好過濾網。成本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加濕會促使甲醛

揮發烈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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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空氣清淨機循環過濾清除空氣中的甲醛、一氧化碳、
揮發性有機物及懸浮微粒

1. 過濾集塵型（須定期更換濾網）

2. 活性碳吸附型（須定期更換濾材）

3. 光觸媒型

4. 負離子型

5. 臭氧型（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6. 複合型

活性碳空氣清淨機
臭氧空氣清淨機

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光觸媒A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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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PA是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s的簡寫，直譯為『高效率排放空氣』濾網，是為濾網所設定的一個空氣過濾效率的標準。

⚫ ULPA是Ultra Low Penetration Air Filters的簡寫，ULPA是專門為精密藥物實驗室，或是半導體精密工廠，所設定的無塵室空氣過濾清淨系統用

的濾紙，所用的衡量標準。

空氣清淨技術室內污染物去除功能【劉、江，2000a】

清淨技術

懸浮微粒 污染氣體 微生物

備註
花粉 塵螨 粉塵 香菸 煙臭 尿臭

有機
氣體

燃燒
產物

真菌 細菌 病毒

初級
濾網

○ ○ △ △ 僅能過濾可以目視大小之微
粒

中級
濾網 ◎ ○ ○ △ ○ 懸浮微粒過濾效率80%

HEPA
濾網 ◎ ◎ ◎ ○ ◎ △ 可過濾0.3 μm懸浮微粒效率

達99.97%

ULPA
濾網 ◎ ◎ ◎ ◎ ◎ △ 可過濾0.1 μm懸浮微粒效率

達99.99997%

◎非常有效 ○有效 △可能有效

空氣清淨技術室內污染物去除功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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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物
空氣濾淨技術 一氧化碳 甲醛

總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濾網集塵

靜電集塵

活性碳吸附

光觸媒分解

紫外線殺菌

負離子

臭氧 X

藥劑噴霧

備註：二氧化碳極難被空氣清淨機去除，唯有靠室內外空氣流通才能稀釋二氧化碳與其他污染物濃度。

資料來源：臺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第54期專家專欄，臺北科技大學環工所曾昭衡教授。

空氣清淨技術室內污染物去除功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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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數值66.9 ppb
（室內空品標準60

ppb）

使用時人員應
離開室內環境

臭氧型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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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品改善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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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身場所

不合格項目 區域 因素 空調類型

⚫ 二氧化碳

⚫ 細菌

⚫ 重訓區、健身區

⚫ 大廳

⚫ 場所清潔或作業管理問題

⚫ 空調系統設置不當

⚫ 通風換氣不足

⚫ FCU

⚫ AHU+FCU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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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改善 工程改善

⚫ 加強冷卻水塔及空調出風口維
護清潔

⚫ 加大外氣引入量、裝排氣扇

⚫ CO2濃度偏高則開窗

⚫ 裝設全熱交換器、新風系統

⚫ 自主管理（連續監測設備）

運動健身場所

⚫ CO2平均濃度達1,600 ppm
⚫ 細菌濃度達1,800 CFU/m3

未改善前（超標）：

⚫ CO2濃度已降至約800 ppm
⚫ 細菌濃度約為1,300 CFU/m3

改善後：

案例

新風系統即時監控

自動監測設備

簡易抽氣扇

某運動健身機構之訓練室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案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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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E

專案輔導流程

巡檢部分項目高
於標準值者

場所提出改善意
願

專家委員現勘輔
導

落實室內空氣品
質改善

巡檢/定檢確認改
善成效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案例D

中班空氣換氣量較差，污染物濃度累積，同時場所有壁
癌、油漆剝落現象，故甲醛值偏高。

慶和分班大、中班，油漆剝落、壁癌嚴重，CO2濃度偏
高、細菌濃度超標。

教室使用揮發性之白板筆、頻繁的消毒及102年教室粉
刷、木製層櫃訂製，均為甲醛、TVOC、CO2濃度較高
之原因。

教室大量木櫃及1樓教室處於通風死角，教室內的CO2

濃度與甲醛濃度均偏高。

建築物坐落於通風不良之方位，且窗戶之設計型式影響
通風效果。多數教室CO2濃度超標。

室內空氣品質非公告場所改善案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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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C、D、E

輔導改善

行政管理

◆ 案例D、E教室鄰近廁所，有

惡臭問題。

◆ 案例C、D採用大量木質層櫃，

甲醛及TVOC均偏高。

◆ 天氣偏冷，幼兒園門窗緊閉

造成通風不良，污染物濃度

堆積，CO2濃度多數超標。

◆ 案例D、E廁所惡臭可藉由排風扇

開啟或裝設形成負壓改善。

◆ 層櫃或膠合板逸散甲醛及TVOC問

題，可藉由加強通風，或是增加

通風對流路徑獲得改善。

◆ 因天冷而門窗緊閉，可利用上課

前或課堂教室無人時開窗通風，

將污染物排出教室。

◆ 教室亦可加裝風扇引風側窗，使

外氣引入或對角開窗強化對流，

達到通風改善效果。

行政管理改善

幼兒園面臨問題

專家輔導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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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項目 二氧化碳CO2 (ppm)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ppb)
甲醛HCHO (ppm)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1,000（8小時） 560（1小時） 0.08（1小時）

案例A
改善前 657 <1 0.09
改善後 544 8 0.07

（改善比例） 17% – 22%

案例B
改善前 1,064 218 0.07
改善後 643 157 0.02

（改善比例） 40% 28% 71%

案例C
改善前 2,053 689 0.15
改善後 789 460 N.D.

（改善比例） 62% 33% 85%

案例D
改善前 1,104 140 0.11
改善後 650 - 0.03

（改善比例） 41% - 74%

案例E
改善前 1,108 - -
改善後 956 - -

（改善比例） 14% - -

⚫ 可先行政改善，如多利用課間時間開窗或對角開窗增加通風路徑與效率。

⚫ 污染情況嚴重場所，可藉由工程改善（牆壁重新粉刷、地板重鋪、增加排風扇等）改善通風及改

善污染來源。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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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室內空品自主管理標章
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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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公共場所

廣泛聽取各單位及相關團體意見 跨部會合作

中小型
場所

推動
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
標章制度

標章推廣申請

◼ 110年7月1日修訂
發布「公告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

◼ 110年7月2日訂定
發布「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推
動作業要點」

敏感族群
經常出入

場所

地區醫院

幼兒園.托嬰中心

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

◼ 110年4月13日
宣布優先推動
自主管理標章。

◼ 廣泛納入多元
性場所自願參
與。

◼ 110年8月10日
與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研商，
納入評鑑指標。

◼ 110年8月12日已向
智財局申請註冊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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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共18點）

第一點

訂定目的

第二點

標章分級

第三-五點

⚫申請標章使用權之申請與
管理備查、應備文件及審
查核發程序

第六-八點

⚫標章顏色、比例、大小
⚫使用權有效期限及展延規定
⚫取得優良級標章者，其定期檢測

每3年實施1次

第九-十點

⚫巡查檢驗應佈巡檢點
之總數

⚫定期檢測採樣點總數
計算依據

⚫依公告場所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進
行巡查檢驗

第十一-十四點

⚫標章使用情形之追蹤、查核及檢驗規定
⚫未符合標章規格標準之限期改善
⚫不符合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經廢止標章使用權，

但符合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得申請改為授予
良好級標章使用權

⚫不得將標章用於未依規定取得標章場所

第十五-十八點

⚫標章使用權人停業或歇業相關
規定

⚫使用期限屆滿之處理方式
⚫撤銷與廢止標章使用權之條件。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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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 為促進公私場所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公眾使用環境，

鼓勵公私場所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提

升企業形象，維護國民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對 象

⚫ 公告場所、非公告場所，皆可申請

標章分級—依申請條件分為

⚫ （一）優良級 （二）良好級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申請案件之受理機關
及應每6個月彙整標章核發情形送本部備查。

一

二

三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1/2)



7373

標章標準適用於下列公私場所：
⚫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16類型公告場所。
⚫ 符合19類型（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政府機關

辦公場所、鐵路車站、航空站、大眾捷運系統車站、金融機構營業場所、表演廳、展覽室、
電影院、視聽歌唱業場所、商場、運動健身場所、幼兒園、產後護理機構、托嬰中心），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非公告場所。

舉例

公私場所 類型 適用公私場所 管理室內空間

公告場所

圖書館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 ） 公 所 設 立 之 圖 書 館 ， 且 其 樓 地 板 面 積 達

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
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
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視聽室及資訊室。

非公告場所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面積未滿

1,000平方公尺者。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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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系統化）

本部認可檢測機構出具檢
測合格報告（公告場所檢測報告得以

前一年定期檢測合格證明文件代替之）

公告場所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計畫執行管理維護及專責人員之證
明文件。
非公告場所提交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並承諾據以執行之文件。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
他相關設立許可、登記、
執照之證明文件。

前一年無違反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相關法規之切
結書及其相關說明資料。

申請標章

應備文件

五 前項文件如有缺漏或不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定期限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
未補正者，駁回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標章規格標準規定，審查申請案件，通過者，授予優良級或
良好級標章之使用權。

申請文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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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檢測項目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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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用系統

申請作業

✓ 減少紙本

✓ 綠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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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書

系統申請標章，
無須申請書紙本

系統審核端自動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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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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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標章使用權者，於標章使用期間內，應依規定標示於場所明顯

處。

◆標章使用權人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大或縮小。

◆標章使用權人得申請調整標示顏色及標示方式，但以單色印刷為限，

並應於申請使用標章時一併提出。

7472 C 7563 C

367 C 395 C

399 C
364 C

國際標準色卡色票系統
多色印刷

標章顏色、大小比例及標示位置規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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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級標章：每6個月巡查檢驗1次；每3年定期檢測1次。
⚫ 良好級標章：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2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每2年定期檢測1次。
巡查檢驗應佈巡檢點之總數，優良級標章及良好級標章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
驗測定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辦理。

現行法規規定

定期檢測採樣點總數計算依據

七 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規定 (1/2)

室內樓地板面積 巡檢點數目

≦2,000 m2 巡檢點數至少5點以上。

>2,000 m2至≦5,000 m2 每4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巡檢點數目至少10
點以上。

>5,000 m2至≦15,000 m2 每5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或巡檢點數目至少25點
以上。

>15,000 m2至≦30,000 m2 每625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但至少25點以上。或
巡檢點數目至少40點以上。

>30,000 m2 每9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但至少40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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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級標章：採樣點數得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7
條（定檢點數）及第8條（細真菌點數）規定減半計算，遇小數點時，採
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 良好級標章：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7條及第8條
規定辦理。

室內樓地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面積≦5,000 m2 至少1點

5,000 m2<面積≦15,000 m2 至少2點

15,000 m2<面積≦30,000 m2 至少3點

面積>30,000 m2 至少4點

現行法規規定

定期檢測採樣點總數計算依據

七 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規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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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使用期間，優良級為3年，良好級為2年。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標章使用權人應於
期滿前3個月至6個月內申請展延。逾期提出申請者，視為新申請案。

⚫ 標章使用權有效期限及屆期展延

得不定期對標章使用情形進行追蹤查核，或對取得標章使用權之公私場所進行室內空
氣品質檢驗測定；每3年應至少實施1次。

⚫ 本部及縣市主管機關對標章使用情形之追蹤、查核及檢驗規定

⚫ 未符合標章標準限期改善條件

命其限期
改善

未符合標
章標準

公告方法現
場檢測

（限改期90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改善期間應於入口明顯處張貼限期改善
公文

⚫ 取得優良級標章之公私場所，經查核未
符合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但符合室內
空氣品質標準者，廢止優良級標章，並
得申請改為授予良好級標章。

八 標章之展延與後市場查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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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章到期前3個月至6個月應提出展延，並於屆期日前完成補正及審查；餘視為新申請。

2. 展延需檢具文件包含：用印切結書、室內空品檢測合格報告、維護管理計畫書。

110.08.01

標章起始日

展延舉例：OO學校 優良級標章

3至6個月提出展延 113.07.31

標章屆期日

113.05.01113.02.01

3年

完成補正及審查

113.08.01

3年

116.07.31

標章之展延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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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使用權人不得將標章圖樣、證號或文字使用於未取得本部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標章之場所。未取得標章使用權者，亦同。

標章使用限制

使用權人停、歇業注意事項

標章使用權人停止營運或歇業逾2個月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以書
面方式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情形，標章使用權人亦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廢止標章使用
權。

使用期限屆滿處理方式

標章使用權人自使用期間屆滿之翌日起，應停止使用標章。

九 停歇（業）及使用期屆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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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撤銷條件

標章廢止條件

1.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記、執照經該管主管機關撤
銷或廢止

2. 不配合第11點追蹤查核或檢驗測定
3.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九點規定，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4. 違反第13點規定者，擅自使用標章、證號或文字於未取得本部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標章之場所
5. 依第14點第2項規定申請廢止使用。
6.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經認定情節重大。
7. 其他經本部認定之情形。

1. 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提供不正確資料
2. 以詐欺、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標章使用權

⚫ 撤銷與廢止案件，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每6個
月彙整送本部備查。

十 撤銷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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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公告納管場所及
自主管理標章比較表

公告納管 自主管理標章

屬性 公眾進出量、聚集量多之大型場所 中小型場所（涵蓋敏弱族群）

特性
✓ 多屬中大型場所、使用空間特性多樣
✓ 人流聚集多

✓ 多屬小型室內場所、使用空間特性單純
✓ 人數固定且較少

適用標準（依場所類

型符合3至5個污染物）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CO2 1,000 ppm、甲醛0.08 ppm、CO 9 
ppm、PM10 75 μg/m3、細菌1,500 CFU/m3

良好級（共通性項目） 優良級（共通性項目）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CO2 1,000 ppm、甲醛
0.08 ppm

符合更嚴格之標準
CO2 800 ppm、甲醛0.03 
ppm

專責人員 應配置至少1名專責人員協助場所維護管理
無須配置專責人員（考量場所人數少，空間單純，由
場所員工依自主管理指引自主維護室內場所）

維護管理 撰寫維管計畫並據以落實自主執行（環境部提供範本與撰寫指引）

檢測
巡檢 不定期自行量測管理 定檢前2個月 取得後每6個月

定檢 每2年定檢1次 取得後每2年定檢1次 取得後每3年定檢1次

配套誘因
✓ 鼓勵公告場所取得優良級自主標章，取得

者定期檢測可延長1年（2年變3年）

✓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年度評鑑指標中，針對
取得良好級及優良級給予加分獎勵

✓ 鼓勵裝設自動監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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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9截至114年10月底全國室內標章核發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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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